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精通眼镜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辅助用房

	设计编号
	19-84-1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、首层的公共活动室属于“娱乐场所的活动厅”，室内任一点至疏散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9米（建规5.5.17-3条）。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回复、修改未闭合。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1、阳台的栏杆高度不应小于1.05m（通则6.7.3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只要是阳台的栏杆，高度就不应小于1.05m。

2、通廊式宿舍走道的净宽度，当单面布置居室时不应小于1．60m，当双面布置居室时不应小于2．20m（参见宿舍规范5.2.4-3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回复欠妥，请再次考虑、确认一下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2、请进一步（与使用单位、规划部门联系）明确本建筑的使用性质。1层公共活动是“人员密集的娱乐场所”？2-6层大量的休息室（宿舍规范？旅馆规范？办公式公寓？酒店式公寓？娱乐休闲场所？）应按照什么规范（宿舍、办公、文化活动、旅馆）设计？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回复、修改未闭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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